國立東石高級中學家庭教育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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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
(1) 家庭教育法。
(2) 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
(3) 本年度輔工作計畫。 
2、 目的： 
(1) 提升家長及學生對家庭教育之認識。
(2) 推廣親職教育，提升親子間相互溝通與瞭解。 
(3) 透過宣導活動，提供家庭教育相關資訊與資源。
3、 實施方式:
	活動項目
	實施內容
	執行單位

	（一）
行政組織與運作
	1. 成立跨處室之家庭教育推動執行小組，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會議。
	輔導室

	
	2. 整合全校推展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輔導室

	
	3. 訂定家庭教育實施計畫，並納入學校行事曆。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圖書館
輔導室
實習處
進修部

	
	4. 提供家庭教育諮詢電子郵件信箱及電話專線服務。
	輔導室

	（二）
實施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
	1. 每學年將家庭教育在正式課程外實施4小時以上家庭教育課程及活動，並會同家長會辦理親職教育。
	輔導室
總務處

	
	2. 辦理家庭教育相關議題活動:親職、子職、倫理、性別、婚姻、失親、家庭資源管理、多元文化及其他。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輔導室
實習處
進修部

	
	3. 辦理家庭教 辦理家庭教 育專案活動，例如 育專案活動，例如 育專案活動，例如 育專案活動，例如 育專案活動，例如 :孝親家庭活動 孝親家庭活動 、祖父母 、祖父母 、祖父母 節活動等。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輔導室
實習處
進修部

	
	辦理教師「家庭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輔導室
人事室

	
	利用刊物、網站或電子刊版等宣導家庭教育。
	教務處
學務處
圖書館
輔導室
實習處
進修部

	（三）
提供家庭教育諮商、諮詢或輔導
	已確認重大違規事件或特殊行為的學生，會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學務處
進修部

	
	提供家長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方式可以電話、通訊、提供相關書面或視聽資料……等方式。
	輔導室
圖書館
進修部

	
	針對有需要之學生進行家庭訪問。
	學務處
輔導室
進修部

	
	邀請家長參加學校提供的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課程。
	輔導室
實習處
進修部

	（四）其他
	建構學校家庭教育推展學校特色
	教務處
學務處
總務處
圖書館
輔導室
實習處
進修部








4、 家庭教育執行小組組織及職責：
	執行小組職稱
	學校擔任職務
	工作項目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綜理推動家庭教育業務
	

	執行祕書
	輔導室主任
	綜理推動家庭教育資料及成果
	

	委員
	教務處主任
	執行家庭教育之教學及研究
	

	委員
	學務處主任
	協助家庭教育活動
	

	委員
	主任教官
	協助家庭教育活動
	

	委員
	總務處主任
	協助家庭教育活動
	

	委員
	圖書館主任
	協助家庭教育活動
	

	委員
	實習處主任
	協助家庭教育活動
	

	委員
	進修部主任
	協助家庭教育活動
	

	委員
	人事室主任
	協助家庭教育活動
	

	委員
	家長會代表
	協調推展並提供家庭教育改進事宜
	

	委員
	教學組組長
	協助推動家庭教育之教學及研究
	

	委員
	各處室相關組長
	協助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及成果
	

	委員
	各科教學研究會召集人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委員
	護理師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委員
	年級導師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委員
	輔導教師
	協助辦理家庭教育相關活動及成果
	

	委員
	資源教室教師
	協助家庭教育推展
	


5、 預期效益： 
(1) 落實學校家庭教育課程，使學生可以接受優質的家庭教育課程。
(2) 增進教師家庭教育素養及知能，建立學生及家長正確的家庭教育概念。 
(3) 蒐集、創新家庭教育教材及教法，提昇家庭教育的成效。 
(4) 增進親師家庭生活知能，健全身心發展，營造幸福家庭，建立祥和社會。 
6、 經費： 
預算經費編列每年度相關經費，由輔導業務費項下支出及由家長會相關經費支應補助。 
7、 本辦法經陳 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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